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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 试 行 ）

师政资产〔2017〕3号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经营性资产统一管理，根据上级有关规

定和《广西师范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本实

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的经营性资产分为：

（一）学校统一管理的商业门面、公有用房和场地；

（二）学校二级独立核算单位管理的经营性资产。

学校各学院（部）、各单位使用管理的、有租赁行为或收取

资源占用费的场馆、场地、会议室、多功能厅、教室等，纳入《广

西师范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试行）》及本实施细则管理的

范围。

第三条 学校经营性资产经营方式

（一）学校统一管理的商业门面、公有用房和场地采用招投

标方式确定经营者。招投标基准价根据市场情况由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审计处、后勤基建处等部门共同确定。

（二）学校场馆、场地、会议室、多功能厅、教室等，在满

足学校正常教学、科研、会议、体育与娱乐活动等前提下，经使

用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相关职能（业务）部门审核提出意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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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处批准（必要时报学校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审定），可进行

有偿服务，收取资源占用费。具体收费管理办法由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审计处、后勤基建处和使用管理单位共同制定。

（三）学校二级独立核算单位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学校委托

其负责经营管理。二级核算独立单位须制定经营管理办法并报资

产管理处校园经营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四条 各相关单位职责

（一）资产管理处职责：

1. 制定经营性资产有关管理办法；

2. 制定经营性资产布局规划并组织实施；

3. 做好经营性资产招投标工作，负责编报招投标相关材料

及合同的签订工作；

4. 负责学校统一管理的商业门面、公有用房和场地的经营

监督管理工作；

5. 拟定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方案；

6. 负责学校二级独立核算单位和各学院（部）、各单位使用

管理的经营性资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后勤基建处职责

1. 会同资产管理处做好经营性资产布局规划工作；

2. 负责经营性资产建筑及设施的修缮、维护工作和改变结

构的技术鉴定。

3. 负责商业经营场所的用水用电审批和水表电表安装及用

水用电保证金、水电费等费用的收取（代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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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卫处职责

协助相关单位做好经营性资产管理的安全保卫、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

（四）财务处职责

负责经营性资产租金、保证金、违约金及相关费用的收取，

开具发票、收据和各项税费的缴纳工作。

（五）有租赁行为或收取资源占用费的各学院（部）、各单

位职责

1. 与资产管理处、财务处、审计处、后勤基建处共同制定

本单位收费管理办法；

2. 负责相关资产及其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六）学校二级独立核算单位职责

1. 制定本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

2. 负责本单位经营性资产的经营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经营性资产租赁必须按学校有关规定签订合同，规

范合同文本，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3年。合同期届满前，应重新招

投标确定合同期届满后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原经营者可优先

获得经营权。

第六条 各学院（部）、各单位根据教学、科研、合作办学

等需要，利用学校资产与校外单位联合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科研

院所、培训机构等，须经学校批准。有经营收入的，所签订的协

议，需报资产管理处校园经营管理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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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经营收入缴纳方式

（一）学校统一管理的商业门面、公有用房和场地的租金、

保证金及相关费用由经营者按协议直接向学校财务处缴纳。

（二）学校委托二级独立核算单位管理的经营性资产收入由

该单位收取。

（三）各学院（部）、各单位的资源占用费与租赁收入由各

学院（部）、各单位或经营者直接向学校财务处及时缴纳。

第八条 学校统一管理的商业门面、公有用房和场地收入全

部上缴学校。学校按收入的 5%安排管理费，用于经营性资产管

理工作的各项支出。

第九条 学校二级独立核算单位管理的经营性资产收入纳

入该单位财务核算。

第十条 学校各学院（部）、各单位使用管理的场馆、场地、

会议厅、多功能厅、教室等收入全额上缴学校，学校根据管理工

作的情况按一定比例安排给相关学院（部）、单位，用于其管理

工作支出。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的，按学校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

位和领导及当事人的责任：

（一）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将学校资产进行经营活动的；

（二）不上缴或不足额上缴经营性收入的；

（三）以各种名义变相经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四）其他违反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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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

起实施。


